國立中正大學通識教育課程教學大綱
	開課學年度/學期
	109學年度第2學期

	課程名稱(中文)
	法文（二）

	課程名稱(英文)
	French (II)

	課     碼
	
	學分數
	2

	授  課  方  式
	請勾選(可複選)：
■課堂授課
□網路教學
□分組討論
□校外教學
■其他視聽教材、網路資源等輔助教學


	教學目標及範圍
	教學目標：
一、 使初學者對法國語言與語法有一基本概念。
 二、 訓練基礎法語會話能力，以銜接未來法語活用和學習機會。
 三、 認識法國歷史地理與文化，對法國及其人民生活習慣的瞭解，降低溝通時的
      成見與誤解。
課程綱要：

一、 發音訓練。
二、 基本文法(一)：詞類，基本句型，基礎動詞變化，現在式時態。
三、 日常生活常用會話。

四、 法國風俗民情之認識。

	與通識教育核心精神之關聯性
	一、建立學生第二外語基礎能力。
二、訓練學生第二外語基本能力。
三、擴展學生第二外語知識與多元文化廣度。

	授  課  大  綱
(須含週次表及每週課程進度說明)
	週次
主題

課程進度

01
複習發音、1-3課
講義教材
02
第四課：Les voisins de Sophie
03
會話練習
聽講練習
04
認識法國
講義教材
05
第五課：Tu vas au Luxembourg
06

會話練習
07
正統法語的故鄉
講義教材
08

口語表達
09
期中考
10
第六課：Nous venons pour l’inscription
11

會話練習
聽講練習

12

法國風土特色
講義教材
13
第七課：A vélo, en train, en avion
14
會話練習
聽講練習
15

法國名人與創作
講義教材
16
Le conte du Père Noël et le Chaperon Jaune
短文閱讀練習
17 
作業練習與討論
*18
期末考


	教科書及參考書
	教科書：Festival 1，CLE International，Poisson-Quinton-Slyvie，法國，2005。
參考書：一、Amical, CLE International，法國，2011

        二、Clés pour la France, en 80 icômes culturelles，Hachette，Denis C. Meyer，

2010
三、DVD、CD及網際網路等資料。

	評  量  方  式
	請勾選(可複選)，並填寫類別：
□課堂參與，    類
■期 中 考， A 類
■期 末 考，  B 類
■小組報告， C  類
□小組討論，    類
□書面報告，    類
■課後作業， C  類
■平時測驗，  C 類
□心得分享，    類
□學習紀錄，    類
□專題創作，    類
■其它    ，  C 類
A類佔 30 %；B類佔 45 %；C類佔 25 %；D類佔    %(類別可自行增加)
說明：其它， C 類
     (1) 出席及學習情況。
     (2) 小組口頭報告。

	核心能力指標設定
	通識課程
核心能力指標
說明
本課程能培養學生此項核心能力者請打( (請複選3~5項)
(1)思考與創新
經由課程的訓練與引導設計，使學生能夠進行獨立性、批判性、系統性或整合性等面向的思考，或能以創意的角度來思考新事物。
(2)道德思辨與實踐
能夠對於社會、文化中相關的倫理或道德議題，進行明辨、慎思與反省，或能實踐在日常生活中。
(3)生命探索與生涯規劃
能夠主動探索自我的價值或生命的真諦，或能具體實踐在自我生涯的規劃或發展。
(4)公民素養與社會參與
能夠尊重民主與法治的精神、關心公共事務及議題，或能參與社會事務及議題的討論與決策。
(5)人文關懷與環境保育
能夠具備同理、關懷、尊重、惜福等人文素養，或能擴及到更為廣泛的環境及生態議題。
(6)溝通表達與團隊合作
能夠善用各種不同的表達方式進行有效的人際溝通，或能理解組織運作，與他人完成共同的事物或目標。
(
(7)國際視野與多元文化
能夠了解國際的情勢與脈動，具備廣博的世界觀，或能尊重或包容不同文化間的差異。
(
(8)美感與藝術欣賞
能夠領略各種知識、事物或領域中的美感內涵，或能據此促成具美感內涵之實踐力。
(
(9)問題分析與解決
能夠透過各種不同的方式發現問題，解析問題，或能進一步透過思考以有效解決問題。
說明：課程符合指標內涵之部份內容，即可勾選。請依據課程內涵判定其符合程度，勾選項數以主要的3~5項為度。

	授  課  教  師
	學系：外文系         姓名：陳泓光           □專任   ■兼任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學歷：法國昂熱大學文化藝術管理碩士  學術專長：法國觀光與文化遺產

	備          註
	1.請尊重智慧財產權，不得非法影印教師指定之教科書籍
2.請務必開學第一週準時出席，以便點名確認修課人數及宣佈重要修課事宜。


